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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则

（一）工作背景

筑牢区域发展空间根基，坚守安全发展底线。通过本次

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工作，进一步优化伊金霍洛旗国

土空间开发保护整体格局，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、

生态保护红线、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的刚性约束，坚决

守住空间安全底线，全面落实生态保护主体责任。此次维护

将使总体规划真正成为旗域内各类开发建设活动的基本遵

循和根本依据，为伊金霍洛旗精准落实上级层级发展任务、

充分彰显“能源转型、绿色发展、城乡统筹”的鲜明发展特

色提供坚实可靠的空间保障，助力其加快打造绿色转型先行

区、兴业富民示范地，推动区域发展始终沿着科学合理的空

间路径前行。

提升国土空间利用效能，保障重大项目落地。以动态维

护为重要抓手，统筹旗域内土地、生态、能源等各类资源要

素的高效配置，精准聚焦国家、自治区及市级重大战略部署，

紧扣旗域重点项目建设的空间需求，着力破解当前国土空间

要素配置效率不高、空间供给与项目需求衔接不够紧密等突

出痛点。重点为现代装备制造、新能源、传统能源绿色升级、

基础设施提质等重大项目落地提供精准、高效的空间支撑，

合理布局项目用地、完善配套空间保障，推动形成“谋划一

批、开工一批、投产一批、储备一批”的项目梯次推进格局，

切实实现空间资源利用从“粗放扩张”向“精准高效、节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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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约”转变，全面提升国土空间利用效能。

推动生态与发展协同共赢，守住能源安全底线。在严格

坚守空间安全、生态保护底线的基础上，推动生态保护与经

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、协同共赢，坚决破解以往生态保护与

经济发展协同不够、相互制约的困境。一方面持续筑牢区域

生态安全屏障，加强生态空间保护修复，推动生态环境质量

持续提升；另一方面同步保障能源安全与产业转型有序推进，

精准衔接绿色低碳发展要求，助力伊金霍洛旗加快构建现代

能源体系，不断夯实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核心根

基，实现生态效益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。

赋能区域战略目标实现，强化底线保障与项目支撑。以

刚性底线约束为根本前提，以重大项目落地为核心抓手，在

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建设中当好排头兵提供强有

力的核心空间支撑。通过动态维护进一步完善城乡公共服务

设施布局，优化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公共服务空间配置，切

实提升城乡居民生活品质；同时持续提升国土空间节约集约

利用水平，优化空间开发强度，推动产业空间、生态空间、

生活空间协调发展，加速区域高质量发展进程，确保党中央、

国务院及自治区、市级重大战略部署生根、见效。

（二）编制目的

开展本次动态维护，是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国

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，紧扣国家区域协调发展、

生态文明建设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、“三北”

工程攻坚战等重大战略，对接内蒙古自治区“十五五”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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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局与鄂尔多斯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求，立足伊金霍洛旗

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承载区、绿色低碳发展先行区

定位，解决规划实施中空间布局与产业发展适配不足等问题，

为区域发展锚定精准空间路径。

本次动态维护以 2024 年度规划实施体检评估为基础，

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城镇开发边界三

条控制线，坚守空间安全、生态安全、能源安全底线，在不

改变总体规划核心格局与目标指标的前提下，优化国土空间

要素配置，保障重大项目落地，推动规划与旗域各专项规划

深度衔接，强化规划统筹引领与刚性管控。

（三）编制依据

（1）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》（自

然资发[2026]38 号）

（2）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关于国土空间总体规

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有关问题的答复（自然资空间规划函

[2025]411 号）

（3）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关于国土空间总体规

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有关问题的答复（第二版）（自然资空

间规划函[2026]37 号）

（4）《关于强化规划支撑保障赋能高质量发展的若干

措施》（内自然资发[2026]9 号）

（5）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国土空间总体

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(内自然资发[2026]4 号)

（6）《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办法》（自然资[2026]1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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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》

（8）其他行业专项规划及“十五五”规划等

（四）编制范围

本次伊金霍洛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范围与《伊

金霍洛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规划范围保

持一致，为伊金霍洛旗行政辖区内全域国土空间，由阿勒腾

席热镇、纳林陶亥镇、乌兰木伦镇、札萨克镇、伊金霍洛镇、

红庆河镇和苏布尔嘎镇 7 个镇构成。

（五）编制原则

坚守底线，格局稳定。严守空间安全底线，不突破国土

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，不改变总体规划确定的空间

结构和格局。

正向优化，提升效能。规划动态维护须符合正向优化标

准，推动空间布局更合理、资源利用更高效、功能品质有提

升。

程序完备，成果完整。严格执行方案编制、征求意见、

成果公示、审核审查、报批备案等程序，成果规范完整。

二、动态维护内容

（一）三条控制线维护

1.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

本次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动态维护严格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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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批复的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54.2712 万亩、永久基本农

田保护红线 41.6884 万亩（核实处置后永久基本农田面积

42.0983 万亩）的刚性指标。

2.生态保护红线

本次动态维护期间，伊金霍洛旗生态保护红线全域无调

出、调入，范围及面积保持稳定。

3.城镇开发边界

本次动态维护后伊金霍洛旗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未

突破 1.3883，重点保障蒙苏经济开发区与中心城区用地需求，

各镇的城镇开发边界规模与城镇体系结构基本适配，符合动

态维护调整规则。

（二）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维护

伊金霍洛旗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的调整必须严格遵循国

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“三区三线”刚性管控要求，严守耕

地和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城镇开发边界等约束性

指标，任何清单增补、调整均不得突破上述刚性底线，确保

项目布局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精准契合。

建立与伊金霍洛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年度投资

计划相衔接的动态调整机制，紧扣国家“十五五”规划指导

方针、自治区重大战略部署，及时对接区域发展阶段性需求，

保障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的前瞻性、适配性与时效性。

伊金霍洛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的增

补或调整，以国家、自治区批复的重大战略规划、鄂尔多斯

市级及相关专项规划、年度重点项目计划、近期建设规划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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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核心依据，严格审核项目来源的合法性、合规性与必要性，

确保新增项目符合全旗发展定位、国土空间管控要求及生态

环境保护准则，为全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序落地提供项

目支撑。

（三）其他空间管控边界

1.基本草原

本次动态维护中衔接基本草原划定成果，将其纳入国土

空间总体规划中，主要分布在苏布尔嘎镇、红庆河镇和札萨

克镇。

2.历史文化保护控制线

本次动态维护中依据已公布的建设控制地带更新历史

文化保护控制线，实现文保单位的精准保护。

3.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

本次动态维护工作衔接《鄂尔多斯蒙苏经济开发区圣圆

煤化工产业园化工园区周边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划定报告》，

划定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，保障化工园区安全发展。

（四）其他规划内容维护情况

1.旗域规划分区

旗域规划分区主要针对本次永久基本农田、城镇开发边

界及村庄建设边界的调整进行动态维护

2.中心城区规划分区

中心城区规划分区动态调整秉承总规核心要求，坚守规

划权威性与严肃性，始终以总规确定的空间结构为根本遵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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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改变已划定的居住生活区、综合服务区、商业商务区、工

业发展区、物流仓储区、绿地休闲区、交通枢纽区和战略预

留区八类规划分区的总体布局、核心功能定位及划定面积，

确保动态维护工作不偏离总规导向、不突破总规约束。动态

维护过程中，严格遵循“按需推进，严守底线”原则，以规

划实施监测评估结论为基础，在坚守“三区三线”空间安全

底线、不突破上位规划约束性指标的前提下，仅针对各类分

区内具体地块的用途管控、开发建设强度、用地兼容等细节

进行优化完善，且相关调整需严格契合总规要求，具体管控

标准仍在详细规划中进一步明确落实。各类分区的主导功能、

核心布局及关键管控要求保持稳定，其中居住生活区 9 个居

住组团、综合服务区核心功能载体、商业商务区各级服务中

心、工业发展区产业导向、物流仓储区重点园区、绿地休闲

区主要公园、交通枢纽区核心设施及战略预留区留白属性均

严格沿用总规划定标准，不随意修改、不违规变更，通过规

范化、制度化的动态维护，实现“一张蓝图绘到底”，既保

障规划的刚性约束，又提升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，

推动中心城区城市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持续优化，助力国土

空间治理现代化水平提升。

3.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维护

中心城区用地布局动态调整秉承上版总规要求，坚守

“一核一极、四区多点”总体格局不动摇，以动态维护为核

心、优化完善为导向，衔接发展需求与资源承载能力，坚守

“三区三线”底线，不突破上位规划约束性指标、不改变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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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空间格局。

本次中心城区规划用途分区的调整，主要涉及由于城镇

开发边界优化调整引起的城镇集中建设区的改变，三级分区

中，依据落实的用地修改内容，优化规划分区。

本次中心城区规划用途分区的调整，主要涉及由于城镇

开发边界优化调整引起的城镇集中建设区的改变，三级分区

中，依据落实的用地修改内容，优化规划分区。

4.城市“四线”

（1）城市绿线

本次动态维护中多处新增街角、片区公园绿地等，调整

后绿地总量提升，绿地布局与公共服务均等性进一步改善。

（2）城市黄线

本次动态维护中将多个产业地块、环卫中转站、供水工

程、消防用地扩建及热源厂扩容等调入城市黄线，保障重要

市政及安全基础设施平稳运行。

（3）城市紫线、蓝线

本次维护中心城区紫线、蓝线均维持现状，不作调整。

5.村庄建设边界

本次维护过程中进一步优化完善村庄建设边界，部分村

庄建设边界与城镇开发边界存在重叠，为保障镇区建设及园

区项目建设顺利落地，对村庄建设边界进行对应调整。

6.详细规划编制单元

本次动态维护工作中详细规划编制单元保持总数不变，

根据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结果调整各单元规模，维护后详细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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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编制单元共计 67 个，未发生数量变化。

7.其他指标动态维护

本次动态维护中衔接《耕地保护与国土绿化专项规划》

相关成果，林地保有量、森林覆盖率等指标均充分衔接专项

规划成果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为确保伊金霍洛旗各项工作动态调整科学有序、落地见

效，切实衔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、守住发展底线，结合旗域

实际，从组织、监管、保障三大维度，制定以下四条保障措

施，为动态调整工作提供全方位支撑。

1.强化组织保障

组建跨部门、镇、园区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全局，细化任

务分工、压实各级责任，定期调度难点问题，做好各级规划

衔接，凝聚协同推进合力。

2.严格监管流程

构建事前评估论证、事中程序管控、事后复盘核查全链

条监管机制，严守空间管控底线，落实各项审查流程，全程

规范调整行为，主动接受多方外部监督。

3.完善要素支撑

专项拨付财政经费保障工作开展；集结业务骨干、聘请

专家组建专业队伍；搭建信息化共享平台打通数据壁垒，多

维度夯实人、财、技术保障基础。

4.巩固调整成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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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常态化动态监测机制，按需及时优化调整；将该项

工作纳入绩效考核并实施奖惩问责；多渠道开展政策宣传，

凝聚社会共识，实现调整工作长效规范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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